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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
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东杜柯呈与冯健于2024

年 4月 19日签署了《股票转让协议》，杜柯呈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4,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3161%）转让给冯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
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6）。

公司股东杜柯呈与冯健于2024年4月26日签署了《股票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智明达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8）。

公司股东杜柯呈与冯健于2024年5月10日签署了《股票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智
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4）。

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等议案，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成都智明达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公司已于2024年5月10日实施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

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5,242,49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1元（含税），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9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12,111,321股。

鉴于上述情况，现出让方杜柯呈与受让方冯健关于协议转让智明达股份的价格和股份数

拟做除权除息后的调整，并就此次调整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相关说明函。

二、说明函主要内容

智明达股份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每股分配现金
红利0.21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9股，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9
日，除权除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及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为2024年5月10日，截

至2024年5月15日，杜柯呈持有智明达股份149,125,76股，已于2024年5月10日收到智明达
股份发放的现金红利款2,101,772.4元，因本次分红所得的现金红利及股本，由双方另行协商
解决。后续若因标的股份总股本发生变化，本次转让所涉及的相关股份数据将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调整。

现双方协商修改为：
将《原协议》400万股，调整为596万股【400万股×（1+0.49）】，转让价格调整为18.5812元/

股【（27.896-0.21）÷（1+0.49）≈18.5812】，转让交易价款调整为人民币110,744,000元（大写：壹
亿壹仟零柒拾肆万肆仟元整）。（因本次除权（息）股单价小数点四舍五入，可能形成交易价款
差）。双方将按照调整后的价格和金额办理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确认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份过户手续。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股东协议转让价格及股份数的调整事项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
2、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将根据上述股东股份转让的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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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终止对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审核的决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智明达”）于2024年5月13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具体情况见本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成都智明达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

回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2024年 5月 13日，公司和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科创板上市

申请文件的申请》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撤销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科创板上市保荐的申请》，分别申请撤回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和申请撤销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科创板上市保荐工作。

2024年5月16日，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终止对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审核的决定》上证科审（再融资）〔2024〕48号，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十九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
上市审核规则》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对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

特此公告。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时间

为2024年5月1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的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金牛区盛业路66号107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晓虎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20名，代表股份154,551,1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375%。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12名，代表股份 3,
665,4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5%。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10名，代表股份151,008,20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2.246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10名，代表股份3,542,94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912%。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151,963,8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259%；反对984,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68%；弃权 1,6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373%。

2、审议并通过《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51,963,8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259%；反对984,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68%；弃权 1,6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373%。

3、审议并通过《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51,963,8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259%；反对984,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68%；弃权 1,6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373%。
4、审议并通过《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51,963,8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259%；反对984,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68%；弃权 1,6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373%。

5、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1,945,8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143%；反对 1,

002,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484%；弃权1,6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373%。

6、审议并通过《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51,962,8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253%；反对 2,

588,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077,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3858%；反
对2,588,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61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8,881,93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77.4414%；反对984,

2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8.5812%；弃权 1,6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9774%。关联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研究所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1,078,166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4142%；反对984,2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06%；弃权1,60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352%。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2024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苗丁、刘亚新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

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康达股会字【2024】第1909号）。
特此公告。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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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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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歧黄二路1533号会议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

29

1

512,278,197

111,973,447

400,304,750

69.0674

15.0967

53.97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丁兆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马莉娜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11,867,643

400,304,750

比例（%）

99.9055

100.0000

反对

票数

105,804

0

比例（%）

0.0945

0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11,867,643

400,304,750

比例（%）

99.9055

100.0000

反对

票数

105,804

0

比例（%）

0.0945

0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11,867,643

400,304,750

比例（%）

99.9055

100.0000

反对

票数

105,804

0

比例（%）

0.0945

0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11,867,643

400,304,750

比例（%）

99.9055

100.0000

反对

票数

105,804

0

比例（%）

0.0945

0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11,867,643

400,304,750

比例（%）

99.9055

100.0000

反对

票数

105,804

0

比例（%）

0.0945

0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

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

同意

票数

111,867,643

80,060,950

比例（%）

99.9055

100.0000

反对

票数

105,804

0

比例（%）

0.0945

0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463,962

比例（%）

99.8223

反对

票数

105,804

比例（%）

0.17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11,867,643

400,304,750

比例（%）

99.9055

100.0000

反对

票数

105,804

0

比例（%）

0.0945

0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

0

9、议案名称：《关于暂时调整募投项目闲置场地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11,867,643

400,304,750

比例（%）

99.9055

100.0000

反对

票数

105,804

0

比例（%）

0.0945

0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
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暂时调整募投项目闲
置场地用途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0,642,388

50,642,388

32,244,523

50,642,388

50,642,388

比例（%）

99.7915

99.7915

99.6729

99.7915

99.7915

反对

票数

105,804

105,804

105,804

105,804

105,804

比例（%）

0.2085

0.2085

0.3271

0.2085

0.2085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6不适用特别表决权。
2、本次会议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7，关联股东丁兆、内江衡策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内江盛煜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闵鹏、何心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
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88553 证券简称：汇宇制药 公告编号：2024-049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李卫星女士、监事会主席杨立望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持有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2,740,500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0.89%）的股东李卫星女士，因个人资金需要，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6月10日至2024年9月9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累计

不超过3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0.10%；

2、持有公司股份3,800,59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24%）的监事会主席杨立望先生，因个

人资金需要，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6月10日至2024年

9月9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9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0.29%。

若在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前述人员减持

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李卫星女士，监事会主席杨立望先生提交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姓名

李卫星

杨立望

-

持股总数（股）

2,740,500

3,800,590

6,541,09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9%

1.24%

2.14%

备注：股东身份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监事会主席

-

注：公告中涉及的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计算时，“公司总股本”指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据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

致。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 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4、减持时间：即2024年6月10日至2024年9月9日（窗口期不减持）

5、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李卫星

杨立望

合计

本次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股）

300,000

900,000

1,200,000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占个人所持
股份的比例

10.95%

23.68%

-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0.10%

0.29%

0.39%

注：公告中涉及的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计算时，“公司总股本”指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的股份数量；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上

限做相应调整。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二）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李卫星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做

出的承诺：

（1）本人将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及监管要求持有公司的股份，并将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关于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承诺。

（2）本人在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且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届时本人持股总数的25%。如果因公司

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和减持股份数

量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3）本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减

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4）在本人实施减持公司股份时且本人仍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时，本人至少

提前五个交易日告知公司、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积极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

作；本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按

照相关规定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5）本人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杨立望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做

出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上

述发行价格是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除权除息处理。

（3）前述锁定期满后，如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

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4）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本人保证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遵守上述承诺。

综上，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都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上述减持股东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同时也存在着是否能够按期完成的不确定

性。

2、上述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

持行为，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3、本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上述减持股东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4、本公告为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中的相关规定，

作出的股东减持股份预先披露计划。

敬请广大投资者合理判断，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及相关监事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79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2024-035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及部分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51号3号楼114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6

16

953,027,935

953,027,935

79.4783

79.47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劲松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霍凤祥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1,945,944

比例（%）

99.8864

反对

票数

2,7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1,079,291

比例（%）

0.1134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1,945,944

比例（%）

99.8864

反对

票数

2,7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1,079,291

比例（%）

0.1134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2,883,655

比例（%）

99.9848

反对

票数

2,7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141,580

比例（%）

0.015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2,883,655

比例（%）

99.9848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142,280

比例（%）

0.015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2,883,655

比例（%）

99.9848

反对

票数

2,7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141,580

比例（%）

0.015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2,883,655

比例（%）

99.9848

反对

票数

2,7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141,580

比例（%）

0.0150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51,945,944 99.8864 1,081,291 0.1134 700 0.0002

8、议案名称：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2,883,655

比例（%）

99.9848

反对

票数

2,7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141,580

比例（%）

0.0150

9、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1,372,818

比例（%）

99.7967

反对

票数

1,081,991

比例（%）

0.203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1,372,818

比例（%）

99.7967

反对

票数

940,411

比例（%）

0.1766

弃权

票数

141,580

比例（%）

0.0267

1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1,945,944

比例（%）

99.8864

反对

票数

1,081,991

比例（%）

0.11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新增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2,883,655

比例（%）

99.9848

反对

票数

2,7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141,580

比例（%）

0.015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896,768,783

45,532,758

9,644,403

0

9,644,403

比例（%）

100

100

89.9128

0

89.9355

反对

票数

0

0

1,081,291

2,000

1,079,291

比例（%）

0.0000

0.0000

10.0807

74.0741

10.0645

弃权

票数

0

0

700

7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65

25.9259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7

9

11

议案名称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说明
的议案

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5,177,161

55,177,161

55,177,161

比例（%）

98.0767

98.0767

98.0767

反对

票数

1,081,291

1,081,991

1,081,991

比例（%）

1.9219

1.9233

1.9233

弃权

票数

700

0

0

比例（%）

0.0014

0.000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票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或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票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议案7、议案9、议案1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对议案9、议案10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少玮、孙志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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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园 B 区融慧园 25-4 号楼北京富吉

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3

23

46,463,434

46,463,434

61.1360

61.13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黄富元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

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李宜斌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463,43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463,43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463,43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463,43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463,43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459,434

比例（%）

99.9913

反对

票数

4,000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59,434 99.9913 4,000 0.008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463,43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463,43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463,43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463,43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463,43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459,434

比例（%）

99.9913

反对

票数

4,000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463,43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1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4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828,529

10,828,529

10,832,529

比例（%）

99.9630

99.9630

100.0000

反对

票数

4,000

4,000

0

比例（%）

0.0370

0.037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9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6、议案 7、议案 1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玉双、贾迎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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